
【征求意见稿】如何确定选房顺序？

老办法对此未作规定，新办法明确，按“购房
证”顺序号实行轮候制度。“购房证”顺序号
由信息系统在区房管局复审后自动生成，经
郑州市经济适用住房建设管理中心审核不符
合条件退出申请的，后续申请人顺序号依次
自动递补。

【观点】“虽然实行轮候制，但我认为对

于特别困难的无房户，应该优先照顾，然后再

说先来后到的事。”郑州市高新区法院院长、

市行政法学会会长郑水泉建议，对于无房的

特别困难的群体，作为第一序列，对改善性住

房的纳入另一个序列，在轮候时，对第一序列

优先加以重点关照。

群众代表魏金刚表示，关于轮候制度，应该
先于经济适用住房管理办法出台，增加透明性。

焦点五：将由摇号改为按编号轮候，咋分先后

【征求意见稿】购买经济适用住房不

满5年的，不得上市交易。因特殊原因确需转
让的，由政府按照原价格并考虑折旧和物价
水平等因素进行回购。购买经济适用住房满
5年、购房人上市转让经济适用住房的，政府
可以优先回购。转让经济适用住房时，购房
人应当交纳土地收益等相关价款。

【观点】李海僧认为，对于经济适用住房

应当严格监管，以政府回购为主。外地有规

定，由政府建设的周转房不能买卖。“我觉得

应当规定经济适用住房不能私下转让，只能

卖给政府，然后再用来帮助需要住房的低收

入群体。”

此外，针对个别经济适用住房用来出租、

经营的现状，郑州市住宅与房地产业协会秘

书长董国彩建议，征求意见稿中应该对出租

经济适用住房的人群，出台更加明确的处罚

措施，而目前该规定还是空白。

焦点四：经适房5年后可上市，还要商榷

第二热点 A05

“放弃资格买商品房可获补贴，我认为这样不妥！”“三级审核二次公示申请程序太
麻烦了，会增加申请人的负担”……昨日上午，市政府法制局组织召开的《郑州市经济
适用住房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论证会上，与会的11位相关专家、市人大代表、市政
协委员和房地产公司代表、群众代表等纷纷发表意见和建议。征求意见稿中首次提出
的经济适用房货币补贴制度，即取得“购房证”的家庭弃房可以获得补贴，几乎遭到了
所有代表的“否决”。此外，对于用经适房出租挣钱的做法，代表们也要求出台办法填
补管理“空白”。 晚报记者 裴蕾 孙娟 实习生 柴琳琳/文 晚报记者 马健 实习生 曾博/图

昨日中午，在两个多小时的论证结束后，市房管局党委书记樊少楠表示，
将会充分考虑代表们的意见和建议，把办法补充完善，以更加符合郑州低收入
群体的实际。

市政府法制局局长万建中说，该征求意见稿在网上第二次公布后，收到了
很多市民的建议和意见。市政府法制局将集中意见进行修改，比如对出租经
济适用住房者的罚责等问题，同时会对经济适用房销售过程中的违法问题接
受群众投诉举报，加大力度查处“房耗子”，把办法真正落实到位。

【征求意见稿】根据国家相关办法规

定，经济适用住房面积应当控制在 60平方米
左右。郑州市的新办法中，关于经济适用房单
套建筑面积的界定数易其稿，最终定为“控制
在 60至 90平方米”。而原办法规定“单套住房
建筑面积不得超过 120平方米，其中建筑面积
80 至 100 平方米的住房不低于总套数的
60%”。

【观点】“我觉得60至90平方米的跨度太

大了，保障性住房建大了并不好，我的意见是缩
小跨度，定在70平方米左右。”郑州大学法学院
教授、博士生导师沈开举说，“房子太大了困难

群众不一定负担得起。”
而郑州通和置业有限公司董事长杨娜提

出了相反的观点。她说，根据调查，目前低收

入群体户均人口是3.7人，一个人按照20平方

米计算，至少需要60平方米的住房，而且现在

四世同堂的家庭也非常多。与此同时，本着集

约用地的要求，现在所建经济适用房多为高层

住宅，其得房率一般只有70%左右。“这也就是

说，如果建设一套60平方米的房子，得房率只

有40多平方米，还要保证有厨房、卫生间、卧室

等，群众居住会更加拥挤。”杨娜说，她认为办法

制定的60至90平方米基本合理。

【征求意见稿】老办法规定，申请人

持相关资料直接到市经济适用住房管理中心
申请。新办法规定，申请实行三级审核两次
公示制度，审核、公示的时间一般为 10日，无
论在哪一级审核、公示，发现问题并核实确
认的，责任部门都要将结果通知申请人，并
书面说明理由。

【观点】大学毕业已经8年，在郑州虽已

结婚，但一直靠租房生活，群众代表程黎明表
示，现在的申请程序太复杂了。

“因为我现在还是集体户口，社区办事处
都不知道在哪儿，特别是在初审环节，能否对
无房户简化一些，因为如果稍微有一点手续

不全，就得走人情、找关系，增加购房成本。”

程黎明说，他认为简化的手续对低收入群体

最有利。

对于申请程序，省政府法制办公室经济

法规处处长李海僧也持相同观点，他认为复

杂的申请条件，一旦以政府法规来下发，是不

是又会增加新的行政许可事项。

值得一提的是，在提出申请的材料中，除

了需要区民政部门出具的月收入证明外，还

特别提到了外地迁郑人员需要提供迁出地房

管部门出具的相关住房情况证明。“这个住

房情况很不好开具，会增加群众负担。”一些

代表表示。

【征求意见稿】在定价中，经济适用住

房价格实行政府指导价。房地产开发企业实
施的经济适用住房项目利润率不得高于 3%，
市政府直接组织建设的经济适用住房按成本
价销售，不得有利润。

【观点】“政府组织建设不得有利润，房

地产企业允许有，那么如果在同一条路上开

工，是不是就会出现价格不统一的情况，这显

然有失公平。况且，3%的利润也不是小数

字。”李刚表示。

“对于经济适用住房，应当统一价格，开

发商3%的利润很难核定，政府应该采取一刀

切的办法，在某个区域规定经济适用住房就

是多少钱。”郑水泉建议。

论证现场

焦点一：单套面积限定60~90平方米，弹性太大
焦点三：申请流程“三级审核两次公示”，太麻烦

焦点六：经适房3%开发利润难控制

【征求意见稿】首次提出了经济适用房

货币补贴制度，取得“购房证”的家庭，自愿放弃
购房资格转购普通商品住房的，对其购房建筑
面积90平方米以内部分给予一定的货币补贴。

【观点】“既然这类人群已经有能力买得

起商品房了，为啥政府还给补贴？”市人大代表、

郑州六合物业有限公司董事长李刚对此提出了

质疑。

沈开举也表示，建议取消该项规定，“给补

贴没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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